尊重智慧財產權
1、 參考法條：
1、 著作權法第五十一條：供個人或家庭為非營利目的，在合理範圍內，得利用圖書館及非供公眾使用之機器重製已公開發表之著作。
2、 著作權法第五十二條：為報導、評論、教學、研究或其他正當目的之必要，在合理範圍內，得引用公開發表之著作。
3、 著作權法第六十五條第一項：著作之合理使用，不構成著作財產權之侵害。

4、 著作權法第九十一條：
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，處六月以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意圖銷售或出租而擅自以重製汁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者，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台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
5、 著作權法第九十四條：以犯第九十一條、第九十二條或第九十三條之罪為常業者，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台幣四十五萬元以下罰金。

6、 著作權法第一百條：本章之罪需告訴乃論。但第九十四條及第九十五條第一款之罪，不在此限。

2、 說明：

1、 學生重製光碟片：
1. 供個人或家庭成員方便使用，在擁有版權光碟前提下，於家庭中使用機器重製，則無違法問題。另因教學、研究目的，在合理範圍內（利用比例）亦得重製已公開發表之著作。
2. 學生大量複製精選CD光碟片，並於校園中提供目錄販賣，則明顯違反著作權法第九十一條規定，並依其罰則處罰。
3. 寒暑假打工時，請同學勿為他人利用從事販賣盜版光碟工作。
2、 如何影印引用參考書籍：

1. 為教學、研究之正當目的，得部份影印參考使用，並於個人著作、報告中註明引用之參考書名、出版社、頁數等。但不得大部或全部抄襲。
2. 請同學勿以書籍費很貴之說詞，而委請影印店影印裝訂整本原著作，否則即違反著作權法第九十一條之規定，並依其罰則處罰。影印店負責人亦觸犯著作權法第九十四條規定，並依其罰則處罰。
